
變本加厲的新司法威權體制 

              林文舟於 2023年 12月 10日國際人權日 

壹、 前言 

司法院於民國 88 年召開的司法改革會議曾開宗名義指出：

「司法院定位問題是司法改革議題中，屬於制度面的根本問題。

憲法第 77條規定：『司法院爲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

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第 78條規定：『司法

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但在現行制度下，

司法院除設大法官掌理解釋憲法、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外，並未

直接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而另

掌理司法行政業務，易使人誤解司法院僅爲純粹的司法行政機關。

由此，產生兩個問題：一、現行制度與憲法原意不完全相符；二、

造成司法行政凌駕審判的形象，有損民衆對審判獨立的信賴。」

司法院大法官於 90 年 10 月 5 日作成的釋字第 530 號解釋更明

示:「司法院除審理上開事項之大法官外，其本身僅具最高司法行

政機關之地位，致使最高司法審判機關與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分離。

為期符合司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之制憲本旨，司法院組織法、法

院組織法、行政法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應自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檢討修正，以副憲政體制。」然而 22年過



去了，司法院是否依憲法規定，回歸為審判機關而淡化其司法行

政機關的角色？司法行政凌駕審判的形象有無改善？抑或司法

審判權與司法行政權結合形成新的威權體制？實有加以探討之

必要。 

貳、 司法院院長及大法官一再擴權 

一、 依憲法增修條文於 86 年 7 月 21 日修正前之規定，司法院

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大法官若干人（憲法第 79條、81

年 5 月 28 日增訂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13 條、83 年 8 月

1 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參照），大法官會議負

責解釋憲法，並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雖以司法院院長為主

席，院長不能主持時，以副院長為主席，但司法院院長、副

院長並非大法官，不能參與表決1；81 年 5 月 28 日增訂之

憲法增修條文第 13條第 2項新增賦予大法官審理政黨違憲

解散之職權2，然由大法官組成的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

 

1 82 年 2 月 3 日修正公布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4 條規定：「大法官解釋憲法，應有大法

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人三分之二同意，方得通過。但宣告命令牴觸憲法時，以出

席人過半數同意行之。大法官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

人過半數之同意，方得通過。」於此之前施行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47 年 7 月 21 日制定公布)

第 2 條規定：「大法官會議掌理司法院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律與命令之事項，依本法行之。」

第 13 條規定：「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應有大法官總額四分之三之出席，暨出席人四分之三之同

意，方得通過。大法官會議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應有大法官總額過半數之出席，暨出席人過半

數之同意，方得通過；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2 83 年 8 月 1 日修正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2 項再次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 78



散案件，係以參與審理之資深大法官充審判長，司法院院長、

副院長並不參與（82 年 2 月 3 日修正公布司法院大法官審

理案件法第 16條、第 20條參照）。迨憲法增修條文於 86年

7月 21日修正公布，始於第 5條第 1項規定：「司法院設大

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

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之，自中華民國 92 年起實施，

不適用憲法第 79條之有關規定。」嗣於 89年 4月 25日修

正同條項規定為「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至其中一人

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自中華民國 92 年起實施，不適用憲法第 79 條之規定。」

又於 94年 6 月 10日修正第 5條第 4項，新增規定司法院

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事項。也就是

從 92年起，司法院院長、副院長亦為大法官，有參與解釋

憲法（包括法規範憲法審查），並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

責，並參與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馴至總

統、副總統之彈劾事項。 

二、 尤其憲法訴訟法自 111 年 1 月 4 日起施行，司法院大法官

 
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82 年 2 月 3 日修正公布之司法院大

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2 條規定：「司法院大法官，以會議方式，合議審理司法院解釋憲法與統一解

釋法律及命令之案件；並組成憲法法庭，合議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案件。」 



組成的憲法法庭，除承續前述憲法賦與大法官之權責外，更

增加憲法所未規定的個案裁判違憲審查職權，憲法法庭儼

然成為第四審法院，可以直接廢棄原確定裁判，發回管轄法

院，甚至在聲請案件繫屬中，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就案件相

關之爭議、法規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為

暫時處分之裁定，直接定相關爭議之暫時狀態、停止法規範

之適用或確定裁判之執行3。司法院院長則為憲法法庭的審

判長，擁有主導議題的權力。 

三、 至於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所明示的「為期符合司法院

為最高審判機關之制憲本旨，司法院組織法、法院組織法、

行政法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應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二年內檢討修正，以副憲政體制。」則早已被有

權力立法者束之高閣，寧可由司法院院長繼續擔任各級法

院行政及法官職務之監督者(司法院組織法第 7條、法院組

織法第 110 條、法官法第 20 條），甚至於憲法之外，設立

憲法法庭擴張大法官的權力，成為各終審法院的太上皇(第

四審)，也不願落實上開具有憲法效力的解釋，使司法院徹

 
3 111 年 3 月 18 日 111 年憲暫裁字第 1 號裁定，就聲請人與義大利籍之男子所生幼年女兒的改

定親權事件所衍生的交付子女暫時處分（經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簡抗字第 13 號駁回再抗告確

定），未開庭調查，亦未給予相對人任何陳述意見的機會，即依據聲請人片面的書面理由，命令

該暫時交付子女之處分，應於裁判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告前停止執行。無異以另一個暫時處分

去逆轉已確定暫時處分的效果。 



底審判機關化，如此司法院豈堪當憲法守護者的大責重任？ 

參、 司法行政凌駕審判的形象並無改善 

一、 早期法院組織法規定司法院院長僅督同最高法院院長監督

最高法院，而行政院轄下的司法行政部部長則監督最高法

院所設檢察署及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配置檢察

官），並掌控全國檢察官及事實審法院法官的任免、升遷、

轉調、獎懲及考績，加上裁判書於宣判前送請院長、庭長審

閱制度，致使司法審判的獨立性，備受質疑。迨 69年 7月

1日，法院組織法修正，審檢分隸正式上路，由司法院院長

監督各級法院及分院(含法官)，並掌控全國法官的任免、

升遷、轉調、獎懲及考績(法官法於 101 年 7 月 6 日施行

後，改為職務評定)，除訂定法院辦案書類及文卷審查實施

要點，以維持裁判書原本審閱制度，並由司法院派員審查

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法官確定裁判書類及文卷，評定其

成績，作為考核獎懲之參考外，且訂有法院法官辦案成績

考查實施要點，以結案件數、結案速度、當事人折服率、上

訴維持率，以及有無遲延案件（是否遵守辦案期限），管考

計算法官的辦案成績，作為法官年終考績、升遷的標準，迫

使或引誘法官為辦案成績而審判，產生變相干涉審判的效



應。到 80 年 3 月 25 日始將裁判書原本「事前」審閱制，

更改為「事後」審閱制，嗣於 84年 12月 13日再改為「依

合議制審判及實任、試署法官依獨任制審判製作之裁判書

原本，無須送閱」，只須由書記官於發送裁判書類正本後，

陳送庭長、院長研閱，但候補法官獨任審判的案件，仍應於

裁判宣示後法定交付原本期間內，送達庭長、院長審閱。迨

92年 9月 18日雖於「法院辦案書類及文卷審查實施要點」

刪除有關裁判書類正本事後研閱的規定，最終於 94 年 10

月 18日廢止該要點，但司法院訂定之各級行政法院、各級

法院及分院之處務規程，仍將「裁判書之事後研閱」列為院

長之職責。而對於候補法官辦案書類審閱事項，則另訂定

「候補法官辦案書類審閱要點」，實施至今，維持原事後送

閱制。至於法院法官辦案成績考查實施要點，雖於 86年 12

月 16日廢止，但司法院及各法院院長仍依訴訟法上有關期

日、期間之規定以及司法院訂定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

要點、各級行政法院辦案期限規則，對於法院結案平均日

數與法官有無遵守辦案期限、是否遲延交付裁判原本、是

否再開辯論或變更、延展宣判期日等事項，加以管考監督，

作為考績或職務評定之依據。 



二、 我國法官法第 4 條雖規定司法院設人事審議委員會，依法

審議法官之任免、轉任、解職、遷調、考核、獎懲、專業法

官資格之認定或授與、高等法院以下各法院及高等行政法

院、其他專業法院院長、庭長任期之延任及其他法定審議

事項，但其成員 27人，包括以司法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並任

主席、司法院院長指定 11人、法官代表 12人(由各級法院

法官互選)，已達 24人，其餘 3人為學者專家(由法務部、

全國律師聯合會各推舉檢察官、律師以外之人三人，送司

法院院長遴聘)，始稍能代表民間的聲音，惟其僅對法官之

初任、再任、轉任、解職、免職、獎懲、候補、試署法官予

以試署、實授之審查及前述法院院長、庭長任期之延任事

項，有表決權；對其餘事項(主要係升遷調動)僅得列席表

示意見，無表決權。可謂人微言輕，對於拔擢具有保障人權

意識的法官，以帶動實務法律見解往有利於人民之方向發

展，起不了什麼作用。其次，依法官法第第 7 條規定，初

任法官者除因法官、檢察官考試及格直接分發任用外，應

經遴選合格（主要係執業律師申請轉任），由司法院設法官

遴選委員會，掌理前項法官之遴選，以司法院院長為當然

委員並擔任主席，其他委員為考試院代表一人、法官代表



七人（由司法院院長提名應選名額三倍人選，送請司法院

人事審議委員會從中審定應選名額二倍人選，交法官票選）、

檢察官代表一人（由法務部推舉應選名額三倍人選，送請

司法院院長從中提名應選名額二倍人選，辦理檢察官票選）、

律師代表三人（由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各地律師公會各

別推舉應選名額三倍人選，送請司法院院長從中提名應選

名額二倍人選，辦理全國性律師票選）、學者及社會公正人

士共六人（學者應包括法律、社會及心理學專長者，由司法

院院長遴聘），除考試院代表一人外，其餘委員的產生都有

司法院院長介入之身影，尤其是「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全

由司法院院長指定，難保不會成為志同道合的一言堂。 

三、 縱觀世界各國，以司法院統管全國各級法院法官的任免、

升遷、轉調、職務監督及職務評定等事項，乃我國獨有的司

法行政制度4。司法院院長除掌管全國各級法院法官的升遷

調動，並與各級法院院長分享對法官的職務監督權外，對

於攸關法官薪俸等級、獎金有無的職務評定(相當於一般公

務員之考績)更擁有最終決定權。此觀諸法官職務評定辦法

第 8 條雖規定「各級法院為辦理法官職務評定之初評，設

 
4 林文舟，我國法官角色與地位之檢討－以審判獨立為中心，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81 年研究發展

報告(收錄於司法研究年報第 13 輯下，司法院，82 年出版)，頁 63～86。 



職務評定委員會（以下簡稱職評會）；職評會置委員三人至

九人，由受評人代表組成(受評人人數在十人以下者，置委

員三人；逾十人者，每滿十人增加一人；零數未滿十人者，

以十人計)；前項委員，三分之二由全體受評人以無記名秘

密投票方式推選產生，餘由院長指定」，但依同辦法第 15條、

第 16 條、第 18 條規定，經初評程序後，尚須由評定機關

首長(法官現辦事務所在之法院院長)就初評結果辦理評定，

各評定機關首長再將評定結果列冊報送司法院，經其所設

職務評定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評議會)評議通過後，報請

司法院院長核定；各級法院院長對於該院職評會之決議如

有意見時，得加註意見送交職評會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

同意時，得加註理由後變更之；司法院院長對於評議會之

評議結果有意見時，亦同；評定機關有違反本辦法、評定結

果顯不適當或有重行審酌必要者，司法院得退還原評定機

關於文到十五日內，另為適法之處理、重行辦理職務評定，

或由司法院逕予變更職務評定結果。即可明瞭。如此人事

集權制度設計，不但違反司法行政由法官自治的世界溯流



5，且有侵害審判獨立之虞，實有加以變革之必要6。 

肆、 新司法威權體制的形成及其影響 

一、 據上可知，整個國家的法官任免遷調、職務監督、考績獎

懲、憲法暨法律及命令解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

審查權均集中於司法院，乃全世界民主法治國家所無之權

力架構，甚至超越極權國家的規模。且由於司法院院長不

受任期保障，隨時可以被免職，大法官雖不得連任，卻又

可以再任(現任院長創立之憲政先例)，完全存乎總統一人

之好惡，以致上開權力最終控制在一、二人之手中。細思

之，令人不寒而慄，不免擔心司法高層會不會藉其權威干

涉審判，下位者是不是攀附權貴而揣摩上意？難怪憲法第

80條高舉的審判獨立，自行憲以來一直籠罩在司法行政集

權干涉的陰影之下7，法院隨政黨輪替，始終被譏為執政黨

 
5 黃一鑫，法官人事制度之比較研究，臺灣高等法院 78 年度研究發展報告，78 年 7 月，頁

44、45。 
6 1994 年 3 月國民大會修憲期間，有基層法官群體發動請願，希於憲法上明定法官自治及司法

預算獨立，經全國 572 位法官連署，請求於憲法中明定：1. 行政院對於司法院所提之年度司法

預算，不得刪減，應照轉立法院，但得加註意見。2.司法行政應由法官自治。3.司法院院長、副

院長應由大法官互選之，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同時透過國民大會代表提案，上述修憲案，均

達提案法定人數，預算獨立案且經國民大會完成一讀，雖然二讀會遭執政黨政策性封殺，但司法

改革已成為全國性訴求。參見林明忠，法官獨立是怎麼鍊成的？—從那段需要秘密錄音的年代談

起，2019 年 11 月 4 日（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sung-yueh-chih-tu/，2023 年 12 月 9 日

瀏覽）。按司法預算獨立案係於 1997 年 7 月 21 日始成功寫入憲法增修條文。 
7 司法實務見解所以防弊重於興利，維護行政安定甚於保障人民權益，實與法官長期受一條鞭

的官僚體系制約，而揣摩上意有關。加上現今媒體發達，輿論喧嘩，企圖影響審判，如果在位

者憂讒畏譏、急功好名，以致上行下效，迎合網軍未審先判的風向，則審判獨立的燈塔必然被

司法行政集權與媒體民粹絆跌而倒塌。 

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sung-yueh-chih-tu/


的附屬機關。 

二、 以上新司法威權體制形成後，是否呈現出威權體制的特徵：

即掌權者以統治者自居，不以人民為國家的主人，防民如

防賊，寧枉勿縱以防弊，並將人民應得的權利視為由己施

捨的恩惠；而且其訂定的法規範多係抽象的行為態樣或不

確定的法律概念(例如言行不檢、怠於執行職務、有損其職

位尊嚴或職務信任之行為)，方便羅織罪名，施展殺雞儆猴

的手法，營造寒蟬效應，以實現其監控人民思想言論的目

的？以下擬列舉幾個案例，探究之。 

三、 陳法官前於司法院職務法庭（109年 7月 17日改制為懲戒

法院職務法庭）承辦某法官受懲戒而提起再審訴訟之案件，

因於 107 年 3 月宣判後接受媒體採訪時，發表言論捍衛自

己判決之見解，竟遭司法院移送法官評鑑委員會決議報請

移監察院審理，雖經監察院審查決定不予彈劾，但司法院

仍以其發表言論引喻失當、欠缺性平意識，有損法官之中

立、客觀、公正形象，違反法官法第 18條第 1項、法官倫

理規範第 5條、第 18條等規定為由，核予書面告誡之警告

處分，並將其 107年度的職務評定逕予改列為「未達良好」，

不給與獎金。陳法官就此分別循序提起行政訴訟，先後被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駁回確定（112年度上字第 310號、111

年度上字第 768號)。以上職務監督處分及職務評定處分，

除對法官捍衛自己判決之見解加以定罪，有干涉審判及侵

犯言論自由之虞外，其所羅織「欠缺性平意識」的罪名，

乃是對法官的思想定罪的誅心之罰，而且是否欠缺性平意

識，乃見仁見智，更係存於內心之思想，在倡行民主法治

的國家，不可能有法規以人民的內心思想，作為處罰的要

件，司法院以此作為懲處理由，無異自己立法，再自己執

法，嚴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四、 陳法官 108 年度職務評定，前經所屬地方法院評定為「良

好」，報送司法院審議後，遭決議退回原法院重行審酌，經

職評會重行審議結果維持原評定為良好，雖經所屬地方法

院院長交職評會復議，仍維持原議，評定為良好，但重行

報送司法院評議後，竟遭決議改列為未達良好。陳法官就

此循序提起行政訴訟，已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12 年 8

月 10日判決駁回（110年度訴字第 1277號)，現在上訴中。

揆其評定改列為未達良好之理由，無非以其 108 年度共有

16件案件有再開辯論或延展宣判期日之情形，敬業精神欠

佳。然而法官審理案件是否再開辯論或變更、延展宣判期



日，涉及其心證是否成熟，能否作成適法的裁判，乃屬審

判核心領域的事項，非外人所能理解過問，故法律授權由

承審法官裁量決定8，司法行政監督者動輒以其再開辯論、

延展宣判期日次數太多，施予負面評定，剝奪法官薪俸晉

級與獲得考績獎金的權利，即有干涉審判之虞。尤其如果

這位遭受不利職務評定的法官曾經以言論得罪司法院的長

官，更令人懷疑其是否藉故修理，秋後算帳，以達其控制

法官思想言論的目的9。而且司法院集法官任免遷調、職務

監督與考績獎懲的職權於一身，法官受到司法院所為不利

職務評定，向隸屬於其之行政法院提起訴訟救濟，如何期

待承審法官能作成沒有後顧之憂的公平判決？ 

五、 某甲 104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因其配偶於當年度有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規定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海

外期貨財產交易所得，而被國稅局核定基本所得額

44,523,940元、基本稅額 7,564,788元，某甲主張系爭所

得有前 3 年內發生之海外期貨財產交易損失可資扣抵，循

序提起行政訴訟，受理其上訴事件之最高行政法院合議庭

 
8 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210 條；行政訴訟法第 87 條、132 條；刑事訴訟法第 64 條、第 291

條參照。  
9 陳法官曾經於 105 年間，當今司法院院長被提名再任大法官時，發起連署主張如此作為違反

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 項「不得連任」之規定。 



就法律爭議（即稅捐稽徵機關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核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海外期

貨財產交易所得時，是否適用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

款第 3 目第 1 細目有關財產交易損失得跨 3 年扣除之規

定？ ）經評議後擬採之肯定說與該院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

歧異，而提案予該院大法庭裁判，最後作成採否定說的裁

定（108 年度大字第 3 號裁定)。揆其所持理由謂：「提案

法律爭議的海外期貨交易所得，其交易管道，有可能為其

委託中華民國境內即國內期貨商從事海外期貨交易，亦有

可能在境外委託國外期貨商從事海外期貨交易，稅捐稽徵

機關查證相對不易，核實課稅難以落實」，可知其不准本案

當事人經由國內期貨商從事海外期貨交易所受損失適用所

得稅法有關財產交易所得盈虧互抵(僅能跨 3 年為之)規定，

主要係基於防民如防賊心態，懷疑當事人隱藏其他海外所

得，為國稅局所不知，從而認縱使於本案冤枉課稅，亦係

一種補償性稅收，豈可錯失充裕國庫的良機？ 

六、 甲辦理 102年度與 103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未依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計算及申報其配偶應計入基本所得

額之海外財產交易所得及海外營利所得，經稅局依其基本



所得額與基本稅額，除補徵所漏稅額外，並按所漏稅額處

以 1倍之罰鍰。甲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終經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 254號及第 449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甲

認上開確定終局判決所援用之海外所得查核要點第 16點

第 3項規定「財產交易有損失者，得自同年度海外所得之

財產交易所得扣除，扣除數額以不超過該財產交易所得為

限，且損失及所得均以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取得成本計算

損益，並經稽徵機關核實認定者為限。」（即未准許跨年

扣抵，下稱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第 7條、第 15條及第

19條規定之疑義，而聲請解釋，經司法院大法官於 109

年 5月 29日為第一次不受理決議。又前揭最高行政法院

108年度大字第 3號裁定作成後，提案庭受其拘束，作成

109年度判字第 267號判決駁回甲之上訴，甲主張此判決

以及先前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 254號、第 449號

判決所援用之系爭規定，有牴觸平等原則、租稅公平原則

及實質課稅原則之疑義，再次聲請解釋，經司法院大法官

於 110年 10月 8日為第二次不受理決議。 

七、 上開第一次不受理決議意旨竟認為系爭規定係屬財政部未

經法律授權，本於職權所為之授益性行政措施，其容許海



外財產交易有損失者，得自同年度海外所得之財產交易所

得扣除，乃租稅優惠措施，進而認定「容許跨年度折抵財

產交易損失者，屬稅捐優惠性質，乃法律保留事項，應以

法律或法律授權規定」。第二次不受理決議亦跟隨此種見解，

似乎均受到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規定，

將財產交易損失列為「特別扣除額」之誤導，以致將財產

交易損失扣除視為租稅優惠，必須遵守租稅法定主義，使

客觀淨額所得原則蒙塵埋沒。尤其認為海外財產交易有損

失者，得自同年度海外所得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屬租稅

優惠措施，更顛覆本年度收入減除成本、費用及損失後之

純益額，始為應稅所得額的基本常識，無異使攸關人民生

存權與財產權保障的量能課稅原則與淨額所得原則，從其

在憲法位階上作為法律服膺的標竿，一下子跌落淪為須由

法律明文賦予，才能享有的特權，著實令人錯愕不已。 

伍、結語 

    依 80年 5月 1日制定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國會

全面改選；復依 81年 5月 28日增訂公布的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第 1項，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之，

自 85 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自此，台灣政治走向民



主化，但 32 年來台灣的司法改革，卻沒有顯著進步，甚至進化

形成新的司法威權體制。故有論者主張「司法改革需朝著民主化、

透明化，擴大公民參與監督的方向進行。如何將司法監督還權於

民？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打破假藉司法行政之名，掌控司法官人

事，以達到操控司法審判目的的現行制度。因而廢除司法院，將

司法官的人事任命權還給人民，是最重要的一步，也是台灣二次

民主運動的一項重大使命」10，誠哉斯言。惟愚意以為，廢除司

法院事涉修憲工程，較為艱鉅，而司法院掌管司法行政業務，包

括對於法官的一切人事權，明顯超出憲法的規定範圍，故修正司

法院組織法、法院組織法及法官法，淡化司法院的行政官僚色彩，

解構現行對於法官的人事權過於集中的體制，使其不再是影響審

判獨立的絆腳石，乃名正言順，符合憲法第七章規範司法權限之

意旨。 

 
10 蘇煥智，廢除司法院，將司法官任命權還權於民！2021 年 12 月 2 日，優傳媒

（https://umedia.world/news_details.php?n=202112020835580711，2023 年 12 月 9 日瀏覽）。 

https://umedia.world/news_details.php?n=202112020835580711

